合約編號：

維護保養合約書
甲方：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以下簡稱甲方)
乙方：                                    (以下簡稱乙方)
為維護升降設備正常運作事宜，雙方同意簽訂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守：
1. 名詞定義：

一.日：本案以下所稱「日」皆以 (日曆, (工作天為計。
二.時：本案以下所稱「時」皆以 (日曆, (工作小時為計。
三.驗收完成日：指甲乙雙方完工通過驗收後簽名後。
2. 維護標的及費用︰費用含各項人工、材料、零件、耗材、稅捐、運費、保險、廢棄物清運及標的物使用所需許可證等相關文件提供。(詳附件)

	裝設地點
	廠牌/型式/機械編號/機型
	台數
	每月單價
	10年總計

	花蓮市民權路44號恩慈樓
	
	壹
	$
	$


3. 付款辦法：

一.乙方檢附發票與維護保養紀錄表於每月月底前送至甲方工務室請款，經甲方確認無誤後，於次月月底以匯款方式支付乙方款項，如遇假日則順延；匯款手續費由乙方款項中扣除。

二.甲方發票開立相關資料如下：

抬頭：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

統編：94607424

住址：花蓮市民權路44號

三.乙方匯款相關資料如下： 

戶名：
銀行： 
帳號：
4. 合約期限：

自標的物保固期滿次日起10年。合約期間標的物經甲方評估辦理報廢並函文通知乙方後，則標的物即不再實施維護保養，甲方亦停止支付標的物維護費用。

5. 保養維護作業
一.維護地點：花蓮市民權路44號恩慈樓。
二.責任範圍
(1) 除緊急叫修外，乙方應定期每月一次派遣合格技術人員至甲方裝設地點執行維護保養作業，含電機檢查及各零件加油潤滑、清理點檢及性能調整等作業檢修。

(2) 定期保養時間以週一至五早上八點至下午五點為主(例假日除外)；但如經甲乙雙方同意以例假日時段保養時，乙方不得收取額外費用。

(3) 乙方執行保養作業時，各樓層應有明顯告示牌以維安全。於每次作業需填寫「建築物升降機維護保養紀錄表」(詳附件)。
(4) 責任範圍：係指維修設備機房專用總開關以下(不含甲方機房總開關)之相關機件。

(5) 緊急叫修：乙方接獲甲方通知完修後，需於以下時限內到達維修地點，並於完修後，提供叫修到達紀錄表(詳附件)供甲方人員確認維修範圍後核可簽章。
	叫修時間
	08:00~18:00
	18:00~22:00
	22:00~08:00

	完修時效
	一小時
	二小時
	三小時


(6) 乙方需於合約生效日起30日曆天內送交年度保養計畫表供甲方審核。

三.零件費用：除計費零件表(詳附件)所載品項外，皆內含於維護費，不另計價。
6. 罰則：

一.乙方未於約定時間內完成維護保養作業，甲方得委第三者實施維護保養時，乙方除應付合約總額千分之五違約金予甲方外，尚需支付甲方委第三者所需之保養費用。

二.乙方接獲甲方緊急叫修通知後，未於規定時間內到達現場，每一小時(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以當月保養維護費用百分之十計罰。
7. 辦理使用許可證：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到期前，乙方需向代行檢查機構代辦年度安全檢查，並代領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張貼於昇降設備指定位置。

8. 除外責任：

一.因天然災害、電力異常、機坑機房漏水及其他不可歸責於乙方知事由，造成之設備損壞、故障與異常，乙方得酌收整修所需之零件材料費與工資。

二.因上列因素致乙方無法實施正常之維護保養作業，甲方無需支付保養費用。
9. 乙方承攬義務：

一.乙方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甲方「外包商承攬工程作業規範」(附件)之規定，辦理承攬施工；另依職安法第26條，甲方事前告知乙方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故乙方於施工前應簽署「作業安全告知單」，詳附件。 

二.乙方僱用勞工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且均須已投保勞工保險或意外保險。乙方應於施工前、中、後完善必要之防護措施，人員遇有意外傷亡或因工作失慎致發生傷害他人情事者，乙方應負責一切理賠事宜；如因此招致甲方損失時，乙方應負責賠償。

三.乙方應派管理人員，主持工程施工，對於工人之安全衛生及來歷，應負完全責任。

四.若「建築物自動樓梯維護保養紀錄表」或「建築物升降機維護保養紀錄表」結果報告欄需更換計費零件(材料)時，乙方應檢附估價單，並經甲方同意簽認後依估價單內容限期完成修護作業。

五.乙方完成定期保養，安全檢查、故障修理、更換零件等維修作業需經甲方工務室人員於文件(單據)簽署確認始具證明效力。
10. 資通安全管理要求
一.有關雙方之專業技術、病人隱私、業務機密(含全部文件合約內容及發票金額等)，雙方保證不得洩漏或交付第三者。

二.資訊系統分級：

(1) 依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揭示，本系統參照其分級原則，評估系統等級為「S」(註：＊為未涉及資通安全之系統)。
(2) 系統防護基準SSDLC採取措施及驗證查核表，實作之管制措施可於本專案會議中另行議訂。
三.安全重點要求：
(1) 應留在甲方施行單位內部處理機密性、敏感性或是關鍵性的應用系統項目。

(2) 執行事項應經甲方施行單位核准。

(3) 乙方發現疑似資通安全事件時，應即時通報甲方專案負責人，並提供資安事件相關資訊，於資安事件處理過程中，若涉及民、刑事法律行動，應進行蒐證與證據保留。
(4) 應與甲方共同管理和解決所有界定的問題及施行應用系統異動的管理程序。

(5) 應遵守資訊安全相關法律規範。

(6) 建置系統之鐘訊，須符合與甲方系統時間來源同步。

(7) 建置系統之服務水準，須符合甲方營運持續計畫之業務回覆時間要求。

(8) 建置系統應提供各組件規格及版本，做為甲方建構管理之基礎資訊。

(9) 建置系統適用之作業系統版本，當有更新版本時，本系統之符合性須主動通知甲方。

(10) 應依甲方施行單位要求裝設防毒軟體。若該系統無法安裝時，應採取其他防護措施，且須經由甲方同意。

(11) 若遇提供之服務變更時（例如：系統或設備更換、維護水準調整），應經甲方評估相關風險同意後再實施。

(12) 乙方應確保開發之系統或網站應用程式無留有任何形式之後門。
(13) 乙方欲連線甲方設備須事前經安全檢測，通過後方可使用。
(14) 本約相關硬體及軟體產生之任何資料，非經甲方同意，不得傳輸至甲方以外之網路。
(15) 應用系統軟體上版前須經源碼檢測，檢測通過(無中、高風險項目)始得進入使用者測試。完成功能、效能及測試取得甲方需求單位確認紀錄做為驗收之憑證。行動化應用軟體(Mobile App)，應通過經濟部工業局訂定之檢測項目，方可上架應用程式商店及提供民眾下載使用；前述檢測作業，應由符合經濟部工業局公告「行動應用App基本資安自主檢測推動制度」規範之認證合格檢測實驗室辦理，相關檢測費用由乙方負擔。（相關規範詳見行動應用資安聯盟網站 [ https://www.mas.org.tw ]），應配合甲方工具及監督下執行弱點與原始碼掃描結果及1個月內完成修正前兩級高風險弱點。

(16) 本專案系統之資料備份與災難還原機制應配合甲方現有設備及環境進行規劃，制訂完善備份(援)程序及回復程序，詳細說明系統(含本系統使用之軟體、應用系統、系統內登錄之資料等)毀損之回復措施，系統如遭逢重大天然災害或人為意外時，能迅速重建系統及還原所有資料。乙方應配合甲方業務持續營運管理相關作業，並符合現況說明中之各項RTO及RPO標準。

(17) 甲方保有對乙方執行檢查及稽核的權利，甲方得依需要對乙方專案相關工作之執行、資料之處理及執行之紀錄，進行實地現場訪視或調閱資料，乙方應以合作態度及於合理時間內配合甲方或委託之專業機構稽核作業，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協助約談相關人員，乙方不得有異議。乙方經檢查或稽核結果發現不符合資安規範，須於接獲甲方通知期限內改善。

(18) 乙方於合約終止後，應歸還屬於甲方之資產(含硬體、軟體、資料和系統存取權限等)。
(19) 有關限制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之規定：除因業務需求且無其他替代方案外，不得採購及使用主管機關核定之廠商生產、研發、製造或提供之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
11. 合約變更

一.本合約如有未盡事項或條文變更，得經雙方同意並簽署修訂補充合約。附件之條文若與本合約內容牴觸，則以本合約條文為主。

二.雙方地址以合約所載為準，若有變更應以書面通知對方，若因故致文書送達延誤時，以郵局寄送郵戳為憑。

12. 本約經雙方當事人簽章後生效，合約書正本貳份、副本壹份，正本由雙方各執壹份，副本壹份由甲方收執，合約印花稅由乙方負擔。

13. 本合約如有爭議，雙方應秉持誠意進行協調後做決定。如涉及訴訟時，雙方同意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附件：

(複選議價紀錄表，共  頁。

(建築物升降機維護保養紀錄表，共  頁。
(叫修到達時間記錄表，共  頁。
(計費零件表，共  頁。
(外部人員保密切結書，共  頁。
(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自評表，共  頁。
(SSDLC採取措施及驗證查核表，共     頁。
(專業技術人員清冊，共  頁。
(公司登記資料，共  頁。
甲方提供之要求：
(承攬商作業安全衛生一般規定，共5頁。

(危害告知單，共9頁。
立合約書人

甲  方：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院  長：莊永鑣
地  址：花蓮市民權路44號
統一編號：

乙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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